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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恒生銀行有限公司成員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意見
我們已審計的內容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貴銀行」）及其附屬公司（以下統稱「貴集團」）列載於第186至268頁的綜合財務報表，包括：

 – 於2024年12月31日的綜合資產負債表；

 – 截至該日止年度的綜合收益表；

 – 截至該日止年度的綜合全面收益表；

 – 截至該日止年度的綜合權益變動表；

 – 截至該日止年度的綜合現金流量表；及

 –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及其他附註解釋信息。

1 若干必需的披露如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b)所述，已在2024年年報中的其他章節中列報，而非在綜合財務報表的附註中呈報。此等披露參照自綜合財務報表
並確定為經審計信息。

我們的意見

我們認為，該等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真實而中肯地反映了貴集團於 2024年12月31日的綜合
財務狀況及其截至該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表現及綜合現金流量，並已遵照香港《公司條例》妥為擬備。

意見的基礎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計。我們在該等準則下承擔的責任已在本報告「核數師就審計綜合財務報表須
承擔的責任」部分中作進一步闡述。

我們相信，我們所獲得的審計憑證能充足及適當地為我們的審計意見提供基礎。

獨立性

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專業會計師道德守則》（以下簡稱「守則」），我們獨立於貴集團，並已履行守則中的其他專業道德責任。

關鍵審計事項
關鍵審計事項是根據我們的專業判斷，認為對本期綜合財務報表的審計最為重要的事項。這些事項是在我們審計整體綜合財務報表及出具
意見時進行處理的。我們不會對這些事項提供單獨的意見。

我們在審計中識別的關鍵審計事項概述如下：

 – 客戶貸款及墊款的預期信貸損失撥備；及

 – 保險合約負債。

獨立核數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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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審計事項 續

客戶貸款及墊款的預期信貸損失撥備

關鍵審計事項的性質

於2024年12月31日，貴集團就客戶貸款及墊款錄得預期信貸損失
撥備港幣12,973百萬元。

釐定未發生信貸減值的客戶貸款及墊款的預期信貸損失需使用複雜
的信貸風險方法，這些方法應用於模型中並考慮有關過往違約和
損失、借款人信譽、客戶或投資組合類別劃分與經濟狀況之間的相
關性。

此外，釐定未發生信貸減值的客戶貸款及墊款的預期信貸損失還需
要釐定涉及估計不確定性的假設。我們就未發生信貸減值的客戶貸
款及墊款的預期信貸損失所重點關注的假設包括需要管理層運用較
重大判斷的假設，以及其變數對客戶貸款及墊款的預期信貸損失有
最重大影響的假設。具體而言，這些假設包括經濟情景及其發生的
可能性。同樣地，來自外部經濟學家的共識經濟預測數據存在固有
不確定性。重大假設亦包括客戶風險評級。

中國內地商業房地產行業和當前宏觀經濟狀況的不確定性，均影響
了在釐定客戶貸款及墊款的預期信貸損失中涉及的固有風險和估計
的不確定性。因此，管理層繼續對未發生信貸減值的客戶貸款及墊
款的預期信貸損失作出管理層判斷調整。

此外，上述狀況的持續發展還導致了中國內地商業房地產行業的無
擔保離岸業務出現重大的企業相關信貸減值風險。在這方面影響最
為重大的假設是在估計該等業務的可收回性中應用的假設。

與審核委員會討論的事項

我們與審核委員會討論了該等方法及其應用、重大假設和相關披露
信息的適當性，當中已考慮當前宏觀經濟狀況。這包括經濟情景及
其發生的可能性、管理層為推算客戶貸款及墊款的預期信貸損失所
作出的管理層判斷調整，以及若干重大且已發生信貸減值之批發業
務的未來可收回性。

我們的審計如何處理關鍵審計事項

我們測試了為釐定客戶貸款及墊款的預期信貸損失使用的方法及其應用、重大假設和數據而建立的控制措施。這包括對以下範疇的控制：

 – 模型的開發、驗證和監測；

 – 對經濟情景的批核；

 – 對各種經濟情景設定概率權重的批核；

 – 客戶風險評級的設定；

 – 有關管理層判斷調整的批核；及

 – 審閱有關估計信貸減值之批發業務的可收回性所使用的輸入數據和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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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審計事項 續

客戶貸款及墊款的預期信貸損失撥備 續

我們的審計如何處理關鍵審計事項 續

我們對預期信貸損失的方法是否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要求執行了實質性審計程序。我們聘請了在預期信貸損失建模方面經驗
豐富的專家，評估了方法和相關模型的適當性。

為評估重大假設和數據，我們還執行了以下程序：

 – 我們質詢了重大假設的適當性，並獲得了相關核實憑證；

 – 邀請我們的經濟專家參與評估若干經濟情景的嚴重性和可能性是否合理；

 – 我們對批發業務獲分配的客戶風險評級進行樣本測試；及

 – 我們對用於釐定預期信貸損失的關鍵數據進行樣本測試。

對於管理層判斷調整和已發生信貸減值之批發業務的樣本，我們質詢了其適當性，並評估了由此釐定的預期信貸損失。

我們還考慮了在選擇重大假設及釐定管理層判斷調整和已發生信貸減值的批發業務時運用的判斷是否可能存在管理層偏見。

我們根據適用的財務報告框架，評估了綜合財務報表中關於客戶貸款及墊款的預期信貸損失的相關信息披露是否充分。

2024年年報內的相應參考
 –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 風險，(a)信貸風險，第48至78頁

 –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重大會計政策，(j)攤銷成本計量及以公平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減值，第198至202頁

 –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0：預期信貸損失變動及其他信貸減值提撥，第211頁

 –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6(a)：客戶貸款及墊款，第2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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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審計事項 續

保險合約負債

關鍵審計事項的性質

於2024年12月31日，貴集團錄得保險合約負債為港幣188,481百
萬元。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保險合約負債以履約現金流量
和合約服務差額的總和計量，且釐定時需要作出判斷和解釋。這包
括選擇會計政策和使用於模型中應用的複雜方法。選擇和應用適當
的方法需要作出重要的專業判斷。此外，還需要釐定涉及估計不確
定性的假設。

與審核委員會討論的事項

我們與審核委員會討論了該等方法及其應用和重大假設的適當性。

我們的審計如何處理關鍵審計事項

我們測試了為釐定保險合約負債所使用的會計政策、方法及其應用、重大假設和數據而設定的若干控制措施。包括對以下範疇的控制：

 – 會計政策的選擇和批核；

 – 自保單持有人管理系統對賬至精算估值模型的保單數據對賬；

 – 假設的設定；及

 – 對使用方法及其於模型中的應用的審查和確定。

憑着我們精算專家的協助，我們執行了以下實質性審計程序以評估會計政策、方法及其應用、重大假設、數據和信息披露：

 – 我們評估了會計政策是否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的要求；

 – 我們評估了使用方法與其於模型中應用的適當性；

 – 我們質詢了在選擇重大假設時運用的判斷的適當性，以及各假設之間的相互關係（如相關）。我們對這些重大假設進行了評估，並取得了
相關核實憑證。我們進一步考慮了在選擇重大假設時運用的判斷是否容易受到管理層偏見的影響；

 – 我們對所用關鍵數據執行了實質性審計程序進行樣本測試，以確保這些數據是相關和可靠的；及

 – 我們根據適用的財務報告框架評估了披露是否充分。

2024年年報內的相應參考
 –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 風險，(i)制定保險產品業務風險，第104至111頁

 –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重大會計政策，(t)保險合約，第205至207頁

 –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38：保險合約負債，第239至2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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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貴銀行董事須對其他信息負責。其他信息包括我們在本核數師報告日前已取得在2024年年報內的所有信息（但不包括綜合財務報表及我們
的核數師報告），以及預期會在本核數師報告日後取得的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銀行業披露報表。其他信息不包括該等文件內呈
列的特定信息，該等信息被識別為綜合財務報表的組成部分，並因此涵蓋在我們對綜合財務報表發表的審計意見中。

我們對綜合財務報表的意見並不涵蓋其他信息，我們既不也將不對該等其他信息發表任何形式的鑒證結論。

結合我們對綜合財務報表的審計，我們的責任是閱讀上述的其他信息，在此過程中，考慮其他信息是否與綜合財務報表或我們在審計過程
中所了解的情況存在重大抵觸或者似乎存在重大錯誤陳述的情況。

基於我們對在本核數師報告日前取得的其他信息所執行的工作，如果我們認為其他信息存在重大錯誤陳述，我們需要報告該事實。在這
方面，我們沒有任何報告。

當我們閱讀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銀行業披露報表後，如果我們認為其中存在重大錯誤陳述，我們需要將有關事項與審核委員會
溝通，並考慮我們的法律權利和義務後採取適當行動。

董事及審核委員會就綜合財務報表須承擔的責任
貴銀行董事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公司條例》擬備真實而中肯的綜合財務報表，並對其認為為使
綜合財務報表的擬備不存在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所需的內部控制負責。

在擬備綜合財務報表時，董事負責評估貴集團持續經營的能力，並在適用情況下披露與持續經營有關的事項，以及使用持續經營為會計
基礎，除非董事有意將貴集團清盤或停止經營，或別無其他實際的替代方案。

審核委員會須負責監督貴集團的財務報告過程。

核數師就審計綜合財務報表須承擔的責任
我們的目標，是對綜合財務報表整體是否不存在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取得合理保證，並出具包括我們意見的核數師
報告。我們僅按照香港《公司條例》第405條向閣下（作為整體）報告我們的意見，除此之外本報告別無其他目的。我們不會就本報告的內容
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合理保證是高水平的保證，但不能保證按照《香港審計準則》進行的審計，在某一重大錯誤陳述存
在時總能發現。錯誤陳述可以由欺詐或錯誤引起，如果合理預期它們單獨或匯總起來可能影響財務報表使用者依賴財務報表所作出的經濟
決定，則有關的錯誤陳述可被視作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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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就審計綜合財務報表須承擔的責任 續

在根據《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計的過程中，我們運用了專業判斷，保持了專業懷疑態度。我們亦：

 – 識別和評估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綜合財務報表存在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設計及執行審計程序以應對這些風險，以及獲取充足和適當
的審計憑證，作為我們意見的基礎。由於欺詐可能涉及串謀、偽造、蓄意遺漏、虛假陳述，或凌駕於內部控制之上，因此未能發現因欺
詐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高於未能發現因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

 – 了解與審計相關的內部控制，以設計適當的審計程序，但目的並非對貴集團內部控制的有效性發表意見。

 – 評價董事所採用會計政策的恰當性及作出會計估計和相關披露的合理性。

 – 對董事採用持續經營會計基礎的恰當性作出結論。根據所獲取的審計憑證，確定是否存在與事項或情況有關的重大不確定性，從而可能
導致對貴集團的持續經營能力產生重大疑慮。如果我們認為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有必要在核數師報告中提請使用者注意綜合財務報表
中的相關披露。假若有關的披露不足，則我們應當發表非無保留意見。我們的結論是基於核數師報告日止所取得的審計憑證。然而，
未來事項或情況可能導致貴集團不能持續經營。

 – 評價綜合財務報表的整體列報方式、結構和內容，包括披露，以及綜合財務報表是否中肯反映交易和事項。

 – 計劃和執行集團審計，以獲取關於貴集團內實體或業務單位財務信息的充足和適當的審計憑證，以對綜合財務報表形成審計意見提供基
礎。我們負責指導、監督和覆核為集團審計而執行的審計工作。我們為審計意見承擔總體責任。

除其他事項外，我們與審核委員會溝通了計劃的審計範圍、時間安排、重大審計發現等，包括我們在審計中識別出內部控制的任何重大
缺陷。

我們還向審核委員會提交聲明，說明我們已符合有關獨立性的相關專業道德要求，並與他們溝通有可能合理地被認為會影響我們獨立性的
所有關係和其他事項，以及在適用的情況下，用以消除對獨立性產生威脅的行動或採取的防範措施。

從與審核委員會溝通的事項中，我們確定哪些事項對本期綜合財務報表的審計最為重要，因而構成關鍵審計事項。我們在核數師報告中描
述這些事項，除非法律法規不允許公開披露這些事項，或在極端罕見的情況下，如果合理預期在我們報告中溝通某事項造成的負面後果超
過產生的公眾利益，我們決定不應在報告中溝通該事項。

出具本獨立核數師報告的審計項目合夥人是潘德昌先生。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2025年2月19日




